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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聞稿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2025 年 12 月 23 日 

 

不適任校長侵害師生權益層出不窮 

全教總：要求主管機關落實不適任校長處理機制 

並保護吹哨者與師生基本權益 
 

    近年來，不適任校長事件頻傳，嚴重侵害教師工作權益、破壞校園和諧，並對學

生受教權造成負面影響。全教總、桃園市各級學校產業工會(桃學產)、屏東縣教育產

業工會（屏教產）今（12/23）聯合召開記者會，針對不適任校長處理機制之缺失，以

及屏東縣琉球國中校長案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（北科附工）

校長等案例，強烈要求教育部及各縣市教育局處，應嚴肅面對不適任校長問題，完善

並落實退場機制，以杜絕權力濫用，維護教育現場公義。 

    首先，關於屏東縣琉球國中校長案。此案源於 2021年該校代理音樂教師莊老師因

長期超時工作、不堪壓力而過勞猝死，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，確認為「職業性過

勞死亡」，揭露校內嚴重超鐘點、行政霸凌等管理失當問題。同校代理教師勇於出庭作

證，陳述校內真實工作環境，卻遭校長秋後算帳：多次在主管會報、擴大導師會議及

公開信中影射其「作偽證」，並強行推動召開校事會議討論其不適任，甚至影響服務成

績、扣留服務證明，嚴重構成職場霸凌。 

    2025年 10月底，屏東縣政府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正式認定蘇傳桔校長職場霸凌

成立。日前監察院亦完成調查，屏東縣琉球國中校長蘇傳桔，涉有重大管理失當及違

失，顯已不適任該校校長職務，監察院並已通過葉大華、施錦芳委員所提糾舉案。 

    屏教產指出，針對莊老師過勞猝死案及阿邦老師遭受職場霸凌案，積極協助教師

爭取公道、維護勞動安全與校園正義。工會主張，教育不應建立在犧牲之上，更不應

讓教師成為制度失靈的代價。   

    既然監察院已正式宣告蘇校長不適任，並認定其行為對校園治理造成嚴重威脅，

屏教產再次要求屏東縣政府： 

1. 立即將蘇校長調離現職：落實監察院「急速處分」要求，確保琉球國中師生不

再受不當領導之侵害。   

2. 立即啟動不適任調查：依據《校長不適任事實調查處理辦法》，針對其霸凌與管

理失職等重大情節，執行終局解聘處置。   

3. 嚴防報復行為：確保調查期間校內教職員不受任何形式的秋後算帳，重建校園

基本人權。   

    工會呼籲縣府切勿拖延，應立即展現端正教育風氣的決心，還給琉球國中一個健

康、尊嚴的教育環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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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其次，北科附工校長處理學生服儀爭議，於公開場合將著便服學生叫上台，顯已

涉及霸凌與不當管教，甚或發生歧視學生自治組織運作，或是對教育法令認知不足，

違反規定向學生收取費用，或是未依校務章則主持會議等處理校務行為失當，明顯損

害教職員或學生權利之情事。校長領導風格過於僵化，忽略學生個別差異與心理健康，

導致校園氛圍緊張，教師亦感壓力沉重。此案凸顯部分校長管理理念落後，未能體現

現代教育尊重多元與人權的精神。 

    桃學產陳俊裕理事長指出，相關爭議並非單一事件，而是橫跨校務治理、師生權

益與財務運作等多面向之長期失序情形，包含於升旗典禮中不當服儀管教與處罰措

施、對學生施以羞辱性言語、教評會與校務會議程序違失，以及家長會運作與學生繳

費流向不明等重大問題，至今仍未獲得充分釐清與妥善處置。諸多明確的事證，已嚴

重侵害學生人格權與受教權，並損及教師專業自主與校園治理正當性，主管機關有責

任儘速調查且依法究責，避免校園治理失靈持續擴大。 

    全教總理事長侯俊良強調，吹哨者保護機制刻不容緩，教育現場絕不能容忍權力

濫用壓制真相！我們嚴正要求屏東縣政府及周春米縣長，依《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

長不適任事實調查處理辦法》及《公務員懲戒法》，將蘇傳桔停職並調離現職，並立即

完成不適任校長調查程序，徹底調查其管理失當與報復行為。 

    全教總同時呼籲教育部應落實調查北科附工校長是否涉及管理失當，構成校長不

適任情形，除依據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》第三十一條之消極條件外，尚應就《高級中

等教育法》第十七條，「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有不適任之事實者，公立學校校長由各該主

管機關依法解除職務、改任其他職務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理」之規定覈實審議。另應依

規定準用國中小校長處理機制，其情節雖未達應依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》第三十一條

第一項各款規定予以解除職務之情形，但以《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不適任事實調

查處理辦法第 2 條第 2 項、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解釋令》各款情形，就相關之各具體事

實綜合評價判斷，而有改任其他職務或為其他適當處理之必要者，應落實退場機制，

而非僅以懲處結案交代收場，避免類似爭議一再發生。 

    綜觀上述兩案，反映出台灣校園不適任校長問題的系統性缺失。現行《國民小學

及國民中學校長不適任事實調查處理辦法》雖已訂定，但實務上主管機關常消極以對，

調查拖延、懲處輕縱，甚至允許不適任校長回任教師，形同給予「兩次機會」，無法有

效保障師生權益。教師工會長期觀察，校長職位權力集中，常成為濫權溫床：職場霸

凌、整肅異己、僵化管理等事件層出不窮，卻鮮見嚴懲，導致教育現場人心惶惶，教

師荒更趨嚴重。 

    教育是國家百年大計，校長素質攸關校園品質。全教總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不適

任校長續掌權力，盼教育部及各縣市主管機關正視問題，嚴肅處理不適任校長，共同

守護純淨校園，讓教師安心教學、學生快樂學習！ 

 


